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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中信証券經紀香港」) 

 

自： 客戶名稱:   (帳戶號碼：  ) 

(下稱”本人/吾等/本公司” 或“客戶”) 

  

日期：  

場外交易確認書 

 

本人/吾等/本公司就已進行或將予進行的場外交易(指新證券(不包括衍生產品)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所”)上市前的交易)確認及同意： 

 

(1) 按照證券買賣條款，中信証券經紀香港將在交易中作為本人/吾等/本公司的代理人，除非中信証券

經紀香港在有關交易的成交單據中或以其他方式指出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以當事人身份行事，中信

証券經紀香港只擔任本人/吾等/本公司的代理，並不保證此等場外交易之結算； 

 

(2) 本人/吾等/本公司的指示可能只有部份執行或全部未能執行。倘有關證券其後無法在交易所上市，

已執行的交易將會被取消/及成為無效； 

 

(3) 如本人/吾等/本公司無法交付已沽出之證券，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有權為本人/吾等/本公司就此項已

進行的銷售在市場及/或購入相關的證券(以當時市價)，以完成相關交易的結算。本人/吾等/本公司

須承擔此項交易引致或招致的一切虧損及法律責任； 

 

(4) 倘若本人/吾等/本公司向賣方購入證券，而(i)該賣方無法交付相關證券或(ii)因任何原因未能完成交

易或(iii)中信証券經紀香港行使絶對酌情權決定根據確認書規定不購入相關證券，本人/吾等/本公

司無權以配對價格取得相關證券，並且只能有權取回買入相關證券所付的款項； 

 

(5) 倘若本人/吾等/本公司無法為買入之證券進行清算，中信証券經紀香港有權出售本人/吾等/本公司

賬戶內任何及所有證券或抵押品，以及使用經扣除結算交易所有費用後的出售所得款項為買入之

證券進行清算。然而，如本人/吾等/本公司於該宗交易內屬於賣方，而該宗交易並非本人/吾等/本

公司之作為, 不作為或過失而未能結算，則本人/吾等/本公司只可取回相關證券，而並非相關證券

的出售所得款項； 

 

(6) 在不影響證券買賣條款所載的原則下，本人/吾等/本公司須自行承擔虧損或開支，並向中信証券經

紀香港負責因本人/吾等/本公司及/或交易對手無法結算所招致的任何虧損及開支。 

 

本人/吾等/本公司已閱讀及瞭解以下場外交易之風險，並知悉以下之風險披露聲明未必能載列所有相關風

險： 

 

風險披露 

(a) 客戶必須了解場外交易的性質、交易設施及客戶可承擔的風險程度，才可利用場外交易設施進行交

易。 在交易場進行交易須承擔信貸、結算及相關場外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在交易所上市前的

交易的其他交易對手風險。中信証券經紀香港並不保證相關證券的結算，客戶須承擔客戶及或客戶



 2 Version: May 2021 
 

的交易對手無法結算所招致的任何虧損或開支。 

 

(b) 如個別證券其後無法在交易所上市，執行的交易可能會取消或成為無效。此外，由於交易的流通性

相對交易所正規市場時間為低，客戶的指示可能只有部份執行或全部未能執行。此外，交易的波幅

亦可能較交易所正規市場時間為高。上述風險因素可能導致個別證券種類的買賣差價較正常闊。 

 

(c) 證券價格亦可能與證券在交易所上市後在正規市場時間交易的開市或交易價格出現重大差距。 場

外交易顯示的證券價格可能無法反映相同證券於其他同時運作的自動化交易系統交易的價格。發

行人發表的上市或新聞公告可能會影響證券在正規市場時間後的價格。同樣地，重要財務資料通常

會在正規市場時間以外發表。此等公告可能會在場外交易進行期間發放，並會導致個別證券種類的

價格被誇大及產生不能持續的影響。 

 

(d) 場外交易市場不受交易所監管，除非相關交易於證券在交易所上市後正式記錄於交易所的交易系

統，否則亦不獲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本人/吾等/本公司同意根據本身的經驗、風險承受能力及其他相關情况，仔細考據此等交易是否適合本人

/吾等/本公司，如有疑問，本人/吾等/本公司會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本人/吾等/本公司同意本場外交易確認書可由本人/吾等/本公司授權人親筆簽署或以任何電子形式簽署及

當面、郵寄或以電子方式發送給中信證券經紀（香港）。本人/吾等/本公司同意以任何電子方式簽署的本場

外交易確認書（包括但不限于經由電子郵件或傳真或其他電子方式發送給中信證券經紀（香港）的已簽署

的本場外交易確認書（不論其是 PDF 文檔或其他掃描文檔或任何其他電子文檔或方式））均應視同本人/吾

等/本公司授權人親筆簽署的本場外交易確認書原件，具有與當面遞交或郵寄的本人/吾等/本公司授權人親

筆簽署的本場外交易確認書的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對本人/吾等/本公司具有同等法律約束力，幷且可在

任何司法、仲裁或行政程序中作爲有效的呈堂證據。本人/吾等/本公司進一步同意不會以沒有簽字原件爲

由在任何法院或爭議解决程序中對本場外交易確認書的有效性、法律效力或真實性提出任何异議和/或質

疑。 

 

代表客戶簽署： 

 
 
 
         

簽字人姓名： 

職務： 

 

本人      持有 C.E.編號   確認本人已按上述客戶選擇的語言版本，向客戶解釋

有關場外交易的風險，本人/吾等/本公司並已邀請該客戶閱讀該等風險、提出問題及徴求獨立意見(如客戶

有此意願)。 

 

 

持牌代表簽名:         日期： 

 

 


